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務條款和細則 

 

A.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務描述 

在這些條款及細則中，UPS 應指包含這些細則的任何協議中提及的 UPS 實體。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務是

一種低成本的電商解決方案，透過 UPS Worldwide Economy 網絡從亞太區的指定國家/地區到指定的目的地國

家/地區的非緊急跨境託運，並透過進行最終派送。 

 

合約服務 

UPS 僅按合約提供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務。所有寄件人均須簽訂一份獲許可的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務合約。 

 

運作模式 

UPS Worldwide Economy 的包裹將會透過 UPS Worldwide Economy 網絡派送，包括外判服務供應商。 除適用

於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務的費率和其他費用外，寄件人還必須支付適用於此類包裹貨件的關稅、稅項

及清關費用。 

 

服務覆蓋範圍 

UPS Worldwide Economy 費率和服務指南中列明的 UPS Worldwide Economy 起運地和目的地可能會隨時更改。  

 

託運解決方案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務僅適用於透過 UPS WorldShip、UPS.com 網上託運、UPS 託運 API、已獲授權的 

UPS Ready® 方案或在託運時符合 UPS 要求的已獲授權主機系統處理的包裹。 

 

許可尺寸、重量和價值 

交予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務運送的包裹須遵從最小和最大的尺寸及重量限制要求。 

 

包裹適用以下尺寸和重量限制： (i) 最長長度（即包裹最長一邊）為 122 厘米；(ii) 最大尺寸為長 330 厘米；

(iii) 最大重量為 30 公斤。 超出上述重量和尺寸限制的包裹概不接受托運。 若在 UPS 系統中發現此類包裹，

則會按照 30 公斤包裹的適用費率計費，並需另收附加費；或者，由 UPS 全權自行決定將其退回給寄件人，

一切費用由寄件人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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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結帳重量 

應結帳重量是以包裹的實際重量或體積重量，取其較重者計之。 所有包裹均以體積重量公式（長 x 闊 x 高

）/5000 計算。 

 

上述任何「應結帳重量」公式的例外情況必須經 UPS 書面核准。 任何此類例外情況必須在託運前，在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務的《客戶協議》中列明。  

 
 
 

B.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務條款 

UPS 為您（「客戶」）提供的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務受以下條款及細則（「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務條款」）約束： 

 

1. 適用條款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務是依據以下各項提供的：(i) 上述服務描述及此等在託運時生效的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務條款；(ii) 在 UPS 費率及服務指南中列明的條款以及在託運時生效的 UPS 價目表/服務條款及細

則（「UPS 價目表」），並由這些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務條款所修改；以及 (iii) UPS 與客戶之間的承運

商協議（「協議」）。 UPS 費率及服務指南和 UPS 價目表（各自載於 ups.com）可能會隨時更改，無須事先

通知。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務說明及這些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務條款可能會隨時更改並會以書面

通知，一切由 UPS 全權自行決定。若這些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務條款與 UPS 價目表、UPS 費率及服務

指南或協議中的任何其他條款發生衝突，則以這些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務條款為準。UPS 價目表、UPS 

費率及服務指南和協議藉此提述而被明確併入本文。 

 

2. 服務覆蓋範圍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務在上述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務描述中列明，並且在起運地和目的地提供服

務（在託運時生效）。 UPS 保留增減許可起運地和目的地，無須事先通知。 

 

3. 包裹清關服務 

客戶同意下列清關服務條款：  

 

• 客戶授權予 UPS 認可的運輸合作夥伴作為您任何託運的報關經紀。 獲授權的運輸合作夥伴將代表您與

海外相關政府部門進行業務交易，以辦理託運的清關並負責支付關稅和稅金。 

 

o 針對運送至歐盟的託運，您同意並委任授權運輸合作夥伴作為「直接代表」。 根據第 2913/82 

號《理事會條例》(EEC) 第 5 條及清關守則，「直接代表」即以另一人的名義代表其行事。 

o UPS 或其授權運輸合作夥伴可能需要代表客戶預付某些關稅和稅金。 在此情況下，將根據 UPS 

對需要預付之關稅和稅金的最佳估計來向客戶徵收費用，另加清關費用，以及根據客戶與 UPS 

之間的事前協議，再徵收一個百分比附加費。該金額可能無法反映完成商品清關所支付的實際

關稅和稅金。 金額視乎國家/地區而有所不同。除非 UPS 另行同意，否則客戶應負責由 UPS 或

其運輸合作夥伴代為支付的任何及所有關稅和稅金。UPS 有權自行決定預先付款或確認償還安

排，作為完成清關和派送的先決條件，包括但不限於派送至 UPS 認為欠缺信用的收件人，以及

申報價值高的託運。UPS 報價的任何運輸費率均包括當地機場稅，但不包括運輸客戶之文件或

商品時產生的任何增值稅、關稅、徵費、費用、徵稅、按金或支出。如果客戶無法付款，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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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不會寄出；或者如果已經寄出，則包裹可能會被退回給客戶，或存入一般訂單倉庫或海關擔

保倉庫。屆時客戶必須支付預付的關稅/稅金、原來的運輸費用和退件附加費。  

 

• 對於因海關或類似機構扣押客戶文件或商品而導致的任何罰款、損失或損壞，UPS 及其授權運輸合作

夥伴概不負責。客戶在此同意免除 UPS、其主管、董事、員工、代理人及其繼承者和受委託者，及其

授權運輸合作夥伴及其主管、董事、員工、代理人及其繼承者及受委託者對任何及所有索償、需索、

開支或義務的責任，包括但不限於因代表寄件人運輸、進口、出口或託運清關而招致，或因寄件人不

符合其起運地和目的地國家/地區法規要求或 UPS 對該等託運制訂之要求而招致的懲罰、罰款、違約

金、儲存費用、關稅、費用、稅金、逾期付款費用或任何應繳款項。 

 

• 完稅後交貨（「DDP」）包裹將以全部到岸成本派送。 「全部到岸成本」包括運送到 DDP 選項適用之

任何目的地國家/地區的交通費用，以及實現派送所需的任何關稅、清關費、稅項及所有其他費用。 

若 (i) UPS 選為客戶的報關經紀的授權運輸合作夥伴認為客戶向 UPS 提供的協調關稅表（「HTS」）代

碼不正確，以及 (ii) 由此類報關經紀全權自行判斷正確的 HTS 代碼，比由客戶提供給 UPS 的 HTS 代碼

要求更高的關稅和稅項，UPS 保留向客戶收取額外關稅和稅項的權利。 

 

• 如果客戶在託運時未提供 HTS 代碼，UPS 有權根據客戶提供的資訊來決定包裹的 HTS 代碼，包括但不

限於物品說明和國家代碼。 對於任何不準確的 HTS 代碼，UPS 概不負責。 如果客戶提供的資訊不足夠

，或 UPS 無法判斷包裹的 HTS 代碼，UPS 保留將該等包裹退回給客戶的權利，費用由客戶承擔。 

 

• 針對從美國出口的 DDP 包裹，客戶應作為美國主要利益方（「USPPI」），有責任遵守所有自動化出

口系統（「AES」）和電子出口資料（「EEI」）的申報要求。 客戶授權 UPS 基於客戶所提供的資訊，

代表客戶提交 EEI。 客戶有責任遵守適用的出口管制和國際貿易法律與公約及許可要求，包括但不限

於確保所有需要出口管制分類編號（「ECCN」）的產品均已指派給 DDP 包裹，而且每個 ECCN 皆已根

據《出口管理監管條例》（「EAR」）進行驗證。 客戶可能需要提供額外的委託書或 USPPI 形式的書

面授權，以滿足 EEI 申報要求。 

 

• 客戶有責任確保收件人或託運收件方並非受限制實體。 「受限制實體」指列於美國任何政府機構備存

的，限制向特定個人、公司或其他實體出口任何物品或與之進行金融交易的任何名單或計劃中的任何

公司、國家/地區或個人，其中包括（但不限於）美國商務部工業及安全局備存的外國資產管理辦公室

（「OFAC」）的特別指定國民和受限制人員名單，以及被拒絕人士名單或被拒絕實體名單。 客戶不

得向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務託付任何寄給受限制實體的包裹。 

 

4. 包裹檢查 

客戶同意其包裹接受檢查。 

 
 
 
 

5. 尺寸和重量限制；包裝 

託付給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務的包裹須符合在上述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務說明中列明，並且在託

運時生效的重量和尺寸限制。 不符合這些尺寸和重量限制的包裹須繳付附加費，或者可能會被退回給客戶，

並由客戶承擔一切費用。 

 



除協議另有規定外，對於 UPS Worldwide Economy 包裹，客戶可以不使用 UPS 提供的紙箱或包裝材料。 包裹

若使用 UPS 提供的紙箱或其他 UPS 提供的包裝材料，則將按照適用於所用包裝的方式評估運費和費用。 

 

6. 限制；UPS 許可商品 

客戶應遵守在託運時生效的《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務條款》，並應遵守所有適用的 UPS 包裹要求，包括

商品和包裝的限制。 客戶還應確保包裹內沒有任何 UPS 禁止或聲明不接受的任何物品，而有關限制已在 UPS 

價目表中列明（託運時生效）。 

 

客戶不得託付，並且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務不接受以下包裹：包裹內載有危險性物料（定義為那些美

國聯邦法規第 49 章或 USPS 公告第 52 號所規定的物料）、危險品（定義為那些受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

」）或國際民用航空組織（「ICAO」）制定的《航空危險品條例》、《關於國際陸路危險品運輸的歐洲協定

》（「ADR」）或《國際海運危險品規則》（「IMDG」）管制的物料），或其他受美國聯邦法規第 49 章管制

的物品（包括限制數量 (ORM-D)）。 

 

UPS 不是公共承運商，只會運送屬於客戶財產的包裹、文件或商品，且須受該等《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

務條款》約束。 UPS 擁有絕對判斷權利，並保留拒絕承運任何人士、企業或公司的任何其他包裹、文件或商

品之權利，以及承運任何其他類別的文件或貨物之權利。 UPS 應不定時通知客戶本節中未列出且恕不承運的

任何文件或商品。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務不接受的包裹包括但不限於載有以下物品的包裹： 

 

• 金條和銀條、硬幣、粉塵、山埃、沉澱物或任何形式的未鑄造金銀礦石塊、鉑金及其他貴金屬、貴重

寶石及半寶石，包括商業碳或工業鑽石、任何國家的貨幣（紙幣或硬幣）； 

 

• 現金或貨幣等值物品、禮品卡、禮券、預付卡（任何儲存貨幣價值或其他價值的卡或其他媒體）、加

密貨幣、可轉讓證券、股票、債券、證書、未取消郵資或印花稅票、戰爭儲蓄或二手郵票、空白或已

簽名銀行本票、匯票或旅行支票、信用證、古董、相片； 

 

• 商業、政府或軍事用途、轉售或大量訂單的商品（例如企業對企業或「B2B」託運）； 

 

• 沒有商業交易的商品（例如消費者對消費者的託運） 

 

• 不符合目的地國家/地區知識產權、商標或版權法規的物品； 

 

• 危險、有害、可燃或爆炸性物質，包括噴霧劑、含壓縮氣體物品、易燃物品（例如墨水和油漆，以及

含酒精香氛），或任何其他歸類為危險品或不准許在客機上運輸的物品； 

 

• 煙草、霧化器、電子煙及相關產品，包括但不限於託運時在 www.ups.com/tabacco 中所界定的任何「

煙草產品」； 

 

• 消耗品（例如藥品、藥物、食品、液體、化妝品等），不論是獨立包裝或套裝，惟本協議另有規定者

除外； 

 

• 電池，無論是在裝置內或獨立包裝，惟本協議另有規定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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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物（不論是否活著、經過乾燥處理、冷凍或以其他方式加工）、任何可食用的動物產品，或在託運

時被列入《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CITES) 附錄 (https://cites.org/eng/app/appendices.php) 

中之動物的任何副產品，惟本協議另有規定者除外； 

 

• 植物（不論是否活著、保存、經過加工或副產品）及天然或生物樣本（例如泥土、岩石、植物等），

惟本協議另有規定者除外； 

 

• 武器或武器配件（例如刀具、槍支、槍鏡、槍支光學鏡或槍殼）或熱成像商品，惟本協議另有規定者

除外；或 

 

• 翻新或使用過的商品，惟本協議另有規定者除外。 

 

上述任何禁運物品的包裹，如要獲得例外情況豁免，必須經過 UPS 書面審核及核准。 任何此類例外情況必須

在託運前，在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務的《客戶協議》中列明。 

 

如果任何客戶將該等物品委託給 UPS 託運，客戶應免除 UPS 對與此相關之所有索償、損失和開支的責任，而 

UPS 有權依照其視為適用的情況處理該等物品，包括有權在 UPS 得悉該等物品違反此等《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務條款》時立即放棄承運。 

 

因客戶不遵守 UPS 要求而可能導致的任何懲罰、罰款或其他損害，有關責任應由客戶承擔。 客戶承認並同意

，對於根據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務進行的任何及所有出口交易，客戶將承擔與記錄出口商有關的一切

法律和財務責任，而對於出口分類或遵守適用於記錄出口商的出口管制法律方面的事項，UPS 或任何 UPS 成

員機構對此概不負責。客戶保證所有託付給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務的包裹均符合所有適用的進出口管

制及國際貿易法律、公約及許可要求。客戶同意就因違反此保證而引起的任何責任、損害、成本或支出賠償 

UPS，並使其免受損害。 

 

7. 運送時間；服務保證 

任何託付給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務的包裹，其派送時間和日期均沒有保證。在適用的 UPS 價目表中列

明的 UPS 服務保證不適用於託付給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務的包裹。對於託付給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務的包裹派送延誤，並由此引起或與之有關的任何形式的損害或責任，客戶代表其本身及其收件人放棄對 

UPS 和任何第三方承運商的所有權利或索償，並且同意就任何此類索償向 UPS 和任何第三方承運商作出賠償

，並使其免受損害。 

 

8. 運輸方式；派送 

UPS 可以自行決定透過任何運輸方式提供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務。客戶認同，包裹的運輸（包括到某些

國家/地區的運輸）可以由 UPS 自行決定全部或部分由第三方承運商運送。每件包裹只會嘗試派送一次。 然而

，第三方承運商可自行決定於首次派送失敗後，提供重新派送及/或自行取件的選項。包裹可以不經簽字即放

到收件人的地址。 

 

9. 無法派送的包裹 

UPS 保留權利，可自行決定以任何方式處理無法派送的包裹。 

 

 10. 服務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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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i) 客戶未能遵守這些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務條款的任何一條，或未能遵守任何協議的條款，或 (ii) 

UPS 全面終止或暫停提供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務，則 UPS 有權立即終止對客戶的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務。 終止應在通知客戶三十 (30) 日後生效。 

 

11. 價格 

除協議另有規定外，客戶應支付適用於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務的費率及費用。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務的費率及費用可能會因應任何原因而隨時更改，並且會提前通知。 有關變更將

於通知中註明的日期生效。 

 

收件人付費（貨到付款）選項不適用。 中國不能成為第三方付款人。 

 

12. 處理系統 

客戶應使用（並確保所有客戶託運地點均使用）ups.com 網上託運、UPS 託運 API、已獲授權的 UPS Ready 解

決方案® 或在託運時符合 UPS 要求的已獲授權主機系統（統稱為「UPS 自動託運系統」）處理 UPS Worldwide 

Economy 包裹。 

 

為了保證運輸安全，客戶應確保按照所有適用的法律、法規和運輸要求適當包裝包裹及其內容物。 

 

13. 包裹分拆 

UPS 保留要求客戶將其 UPS Worldwide Economy 包裹從其他 UPS 服務包裹分拆開來的權利。 

 

14. 責任限制 

客戶應自行負責因其未能遵守此等條款下的義務或因客戶疏忽而招致的所有損失、損壞及開支。這些《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務條款》明確排除 UPS 和 UPS 服務人員和代理人對指定損失和損壞的任何責任，並將 

UPS 和 UPS 服務人員和代理人對其他損失和損壞的責任限制在此處所述金額以內。因此建議客戶針對 UPS 未

明確接受的任何損失和損壞自行取得保險。 

 

UPS 對基於任何法律理論而招致的任何及所有損失或損壞的責任上限為每件包裹（即託付給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務的包裹）一百美元 ($100)，以當地貨幣等額計算。 

 

15. 名稱使用指引 

客戶在印刷或線上零售通訊中提及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務時，應遵守包含在本文內的 UPS Worldwide 

Economic 名稱使用指引。 備受推崇的 UPS® 品牌具有許多重要的接觸點，包括商標名稱。 UPS（「我們」或「

我們的」）制訂了許多服務名稱，以幫助客戶識別所需的解決方案，而我們要求正確引用這些名稱，以幫助

我們保護這些寶貴的資產。 若您將要使用 UPS Worldwide Economy，請確保正確地使用有關名稱。 下列名稱

使用指引適用： 

 

• 我們許多註冊名稱都有前綴「UPS」。 此前綴是註冊名稱的一部分，應時刻包括在內。 

• 在首次提及或最重點提及名稱時，要包括正確的標示符號「®」。 

• 切勿使用縮寫來引用我們的服務名稱。 

• 名稱不得以文字以外的任何其他形式顯示。 

 



客戶如需在印刷和線上零售資訊中引用 UPS 託運服務，我們鼓勵您要使用我們的正確商標名稱，而不是通用

名稱，因為這將有助於向您的客戶證明您已經聘用了一流的供應商來交付您的產品。 

 

客戶可以選擇用通用表達代替我們的商標名稱。 然而，在組成名稱（例如 Value Saver Plus）或使用通用表達

時，請勿包括 UPS 品牌名稱（例如 UPS Value）在內。 在任何情況下，表達中都不能使用包括「Standard」、

「Saver」或「Ground」等字眼，因為這些字是用於其他 UPS 服務的，並且包含了特定客戶體驗的期望。 

 

我們建議首選使用商標名稱「UPS® Worldwide Economy」。 請完全按照這些指引提及的方式顯示 UPS 商標。 

商標註冊為 UPS 提供了法律保護，因為它可以防止其他公司使用這些商標，也可以防止可能出現誤導公眾或

使公眾混淆的情況。 

 

「國際經濟託運選項」是可以接受的通用表達。這個例子可以接受，因為它描述了服務的內容，而且與我們

的品牌產品名稱沒有衝突，也不會造成混淆。它為線上購物者提供了有助於他們比較託運方式選擇的資訊。 

 

16. 法律與管轄權 

本附錄的組成、有效性、詮釋、執行和爭議解決應按照將包裹交付給 UPS 運輸所在的國家/地區的法律進

行管轄。 

### 


